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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２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２

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１０

，

１９７．２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４％

。

１２

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１０

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

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１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

司

保定市主城区城中村连片开发

ＡＢＯ

项目（二标段）

４０．８

２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

公司

深圳坪山共和城邦（

１

号、

６

号、

７

号地块）项目

３３．０

３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中稹道真大健康产业项目 （一期）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

２５．３

４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

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海澜德科技产业园、大梁文化城、海澜德科技和

轨道交通合作产业园、常青藤艺术小镇、海澜德科技集团

ＩＤＣ

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

２０．０

５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

司

湖北省黄冈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１９．８

６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

司

福建省宁德市支提山森林健康产业园配套三甲医院、 职业技

校项目

１７．８

７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迁建

ＰＰＰ

项目

１６．５

８

中冶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

山东省菏泽市新建鲁南高铁（曲阜至菏泽段）沿线综合开发项

目

１５．９

９

中冶华南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深圳市沙井人民医院扩建（二期）项目

１５．８

１０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

司

广西梧州临港经济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１３．９

１１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省揭阳市普宁星河明珠湾花园（四期）二标段项目

１３．９

１２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连塘村集体留用地合作开发项目

１２．０

１３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

广西桂林文化旅游世贸城（

１＃

、

４＃

、

９＃

地块）项目

１１．９

１４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山西晋钢智造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冷轧工程项目

１１．１

１５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天津市东丽湖丽健园大健康产业升级改造工程（一期）项目

１１．０

１６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

司

河南省洛阳市科技馆新馆项目

１０．９

１７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

公司

贵州大健康医药产业智汇云锦孵化基地项目一期一标段

１０．７

１８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

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阳逻之心金台大道等

２１

条道路排水及附属工程

项目

１０．４

１９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

公司

长三角一体化和县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一期工程及新型产

业园项目

１０．１

２０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组团

Ｔ０３－３

、

Ｔ０３－４

地块项目

１０．０

１０

亿以上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３３０．８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

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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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０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２０２１－００１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收到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下按“本期”列示）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为

３

，

４６７．６５

万元。此外，中船动

力（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该公司及其新纳入

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在年初至合并日（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到的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为

２８

，

０２３．８２

万元。

１

、 本期下属子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为

３

，

４６７．６５

万元，主要

为承担国家指定任务而收到的科研专项补助，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收款

单位

项目名称

本期收到政

府补助金额

计入本

期损益

的金额

预计下期计

入损益的金

额

发放

事由

１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高端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技

术提升及产业化项目

９２０．００ ９２０．００ ０

技术改造

专项资金

２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

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秋季学期免学费市

补资金

２６１．３６ ２６１．３６ ０

技校教育

补助

３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

基于

ＡＩｏＴ

的船舶制造业离

散复杂工艺条件下能源动

力综合保障工业

ＡＰＰ

矩阵

１９０．００ ０ １９０．００

创新发展

专项资金

４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等

船舶分段智能制造装备解

决方案及关键共性技术研

究

１７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０

科研专项

经费

５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

大型邮轮功能模块数字化

建造技术研发

１４５．００ １４５．００ ０

科研专项

经费

６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

大型邮轮薄板生产线激光

复合焊接质量智能管控技

术研究

１２０．００ ０ １２０．００

科研专项

经费

７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临港新片区采购补贴

１１５．９７ １１５．９７ ０

专项补贴

８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

产业扶持资金

１１１．９０ １１１．９０ ０

扶持资金

９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可移动式养殖工船工程开

发及关键系统研制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科研专项

经费

１０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

上海高技术船舶数字化建

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

研究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科研专项

经费

１１

其他

１

，

２３３．４２ ９２７．１０ ３０６．３２

合计

３

，

４６７．６５ ２

，

６５１．３３ ８１６．３２

２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中船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年

初至合并日（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为

２８

，

０２３．８２

万元，主要为承担国家指定任务而收到的科研专项补助，该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收到政府补助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收款

单位

项目名称

２０２０

年收到

政府补助金

额

计入

２０２０

年

损益的金额

预计下期计

入损益的金

额

发放

事由

１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

公司等

船用低速机创新工程（一

期）

２３

，

６９０．００ １８

，

４２５．８５ １

，

４２３．１５

科研专项经

费

２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

公司

海洋动力实验

验证中心

８５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０

科研专项经

费

３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大功率船用中速天然气

和双燃料发动机研制及

产业化

７７７．０８ ７７７．０８ ０

科研专项经

费

４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

公司

船舶黑碳减排技术研究

项目

５０２．００ ２２．００ ０

科研专项经

费

５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

公司

外经贸发展专项贴息

４０９．００ ４０９．００ ０

贴息

６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款

３０２．４０ ３０２．４０ ０

财政补贴

７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

公司

柴油机电力测功系统电

力回馈电网

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０．００ ０ ９６．００

科研专项经

费

８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

公司

引智工程

１０６．５０ ０ １０６．５０

科研专项经

费

９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智能环保型船舶动力排

放监测与控制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科研专项经

费

１０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购买省外先进技术

成果补助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专项补贴

１１

其他

９８６．８４ ８３２．４９ １５４．３５

合计

２８

，

０２３．８２ ２１

，

７１８．８２ １

，

８８０．００

３

、公司另有其他有关补贴款项因项目涉及国家秘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的通知》（上证发〔

２０１６

〕

２０

号）及《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经公

司内部履行相应审批程序，豁免披露详细信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根据项目

的研发进度和实际使用等情况，计入

２０２０

年度损益的金额为

２４

，

３７０．１５

万元。 具

体的会计处理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９５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１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曹德莅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曹德

莅先生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未来

６

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择机增持公

司股份；

２

、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１９０

万股且不超过

２００

万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曹德莅先生通知，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曹德莅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曹德莅先生

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德莅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其控制的成都

美华圣馨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台州永健控股有限

公司

８８．８９％

的权益，从而间接控制本公司

２９％

的权益。

３

、曹德莅先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

１２

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４

、曹德莅先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

６

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鉴于公司近期股价出现非理性下跌，基于对公

司内在价值、战略规划及发展前景的认同，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拟实施本次

增持计划，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２

、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增持数量不低于

１９０

万股且不超过

２００

万股。 增持所

需资金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３

、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４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 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

实施。

５

、 本次股份增持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 曹德莅承诺，不在限制买入的

窗口期内增持，不在公司重大事项内幕信息阶段增持，不在公司其他事项的内

幕信息阶段及敏感期增持，不会进行短线交易等行为。 如有违背上述行为，本人

愿意主动向公司董事会上交违规交易所得收益。

６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７

、无论曹德莅先生在增持计划披露后是否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都将实施

本次增持计划。

８

、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定

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

划 无法实施的风险，以及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

迟实 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

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 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３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曹德莅先生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９５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2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２０２１

］

７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曹德莅、鲜中东、刘杰：

我局发现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项：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并购贷款借款合同》， 借款

金额为

１．１

亿元，上述合同项下的借款以公司持有的成都永和成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达州医科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成都山水上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质押担保，成都山水上酒店有限公司位于成都高新区天府三街

８８

号房

产抵押担保。 根据涉及上述质押及抵押的合同显示，上述质押的股权及抵押的

房产合计价值

３５

，

１６５．９７

万元，是公司的主要资产。 上述公司主要资产被质押及

抵押事项未进行临时公告，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情形。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三十条

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曹德莅、总经理鲜中东、董事会秘书刘杰对上述行为负有主

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

局决定对你们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

档案。 你们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

信息披露质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６０

日内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６

个月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

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将充分吸

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学

习，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不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３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月

８

日、

１

月

１１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 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拟发行股

份购买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宇医疗”）

１００％

股权，

同时拟向盛世达等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等，收购方案调整为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盛世达持有

威宇医疗的全部

３０．１５％

股权、 并以现金

０．６０

亿元对威宇医疗进行增资， 长沙文

超、 新余纳鼎将其持有威宇医疗的全部

４５．２３％

股权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

给公司。 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重大资产重

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８２

）。

５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公

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荣丰将持有的重庆荣丰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保利（重庆）投资实

业有限公司，总交易价格为

１２１

，

０４１．１９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重庆荣丰将

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１０

）。

６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

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

２０２０

］

１９０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收到监

管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０８

）。

７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荣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２０

〕第

１３５

号），公司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１１

）。

８

、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

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公司正在进行的威宇医疗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的不确定风险。

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０８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１－００３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５８８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转股代码：

１９１５８８

转股简称：润达转股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

８９

号星荟中心

１

座

８

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８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９８

，

３８７

，

７５７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１．４８７３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赵伟东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１１

人；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俞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３

、董事会秘书张诚栩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刘辉先生、副总经理胡震

宁先生、副总经理黄俊朝先生、副总经理陆晓艳女士和财务总监廖上林先生列

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９８

，

１４１

，

５１７ ９９．９１７４ ２４６

，

２４０ ０．０８２６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收购上海润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００

，

０５４

，

０８４ ９９．９６６５ ６６

，

９４０ ０．０３３５ ０ ０．００００

３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收购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００

，

０５４

，

０８４ ９９．９６６５ ６６

，

９４０ ０．０３３５ ０ ０．００００

４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９８

，

３５７

，

６１７ ９９．９８９８ ３０

，

１４０ ０．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０００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２

关于子公司收购上海润林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８

，

４６３

，

２７７ ９９．８２６２ ６６

，

９４０ ０．１７３８ ０ ０．００００

３

关于子公司收购合肥三立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８

，

４６３

，

２７７ ９９．８２６２ ６６

，

９４０ ０．１７３８ ０ ０．００００

４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３８

，

５００

，

０７７ ９９．９２１７ ３０

，

１４０ ０．０７８３ ０ ０．０００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议案

１－４

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１／２

以上同意通过。

２

、 议案

２－３

为关联交易，审议时关联股东朱文怡、刘辉、陆晓艳回避了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９８

，

２６６

，

７３３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占辉 孙金兰

２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

２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３６２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６

复药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４３０２０

债券简称：

１７

复药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４３４２２

债券简称：

１８

复药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５５０６７

债券简称：

１８

复药

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５５０６８

债券简称：

１８

复药

０３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受理通知书》，其参与研制的

ＹＰ０１００１

胶囊（以

下简称“该新药”）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肝癌、胃癌等）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注册审评受理。

二、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创新型小分子化学药物， 拟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 （肝癌、 胃癌

等）；该新药临床前开发由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单位，下同）与上海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展、 临床及以后阶段的开发拟由本集团自

主实施。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已上市的该新药同类

型药品有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等。 根据

ＩＱＶＩＡ ＣＨＰＡ

数据（由

ＩＱＶＩＡ

提供，

ＩＱＶＩＡ

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ＩＱＶＩＡ ＣＨＰＡ

数

据代表中国境内

１００

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 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

售渠道布局的不同， 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

ＩＱＶＩＡ ＣＨＰＡ

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异），

２０１９

年度，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于中国境内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２

，

２００

万

元。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

３

，

０５９

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法规要求，该新药后续尚需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在中国

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等，方可上市。 根据

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安全性和

／

或有效性

等问题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８５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７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５８６

转债简称：上机转债 转股代码：

１９１５８６

转股简称：上机转股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总数统计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２４３

，

８０９

，

４７３

股。 公司监事陈念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４

，

８００

股（均

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４０％

。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１

、自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

日起

６

个月内，陈念淮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

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

５１

，

２００

股（窗口期内不得减持），不超过其所持

有股份总数的

２５％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此期间公司有

送转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念淮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２０４

，

８００ ０．０８４０％

ＩＰＯ

前取得：

１１２

，

５００

股

其他方式取得：

９２

，

３００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为历次送转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过去

１２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陈念淮

６８

，

２００ ０．０２９３％

２０２０／７／２４ ～２０２０／

１２／７

５６．７－１１６ ２０２０／５／１６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陈念淮

不超过 ：

５１

，

２００

股

不 超 过 ：

０．０２１０％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

５１

，

２００

股

２０２１／２／２ ～

２０２１／７／３０

按市场价格

ＩＰＯ

前 取 得

及送转股

个人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

是

√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

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

是

□

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

①

陈念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若

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

月。

②

陈念淮进一步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

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６

个月内：

（

１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

２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陈念淮先生根据其个人资金需求及规划而自主决定，在减

持期间内，陈念淮先生可能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部分实施或

放弃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是

√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陈念淮先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２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３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接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的通知，获悉陈大魁先生质押给华融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的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后续进展（暨解除质押）情况：

１

、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陈大魁 是

８８１．３８ ２．９５％ ０．９７％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７

日

华融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

公司

合计

８８１．３８ ２．９５％ ０．９７％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的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完成。

２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

押股份

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陈大魁

２９

，

８４５．６４ ３２．９５％ ４

，

９６１．００ １６．６２％ ５．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９

，

８４５．６４ ３２．９５％ ４

，

９６１．００ １６．６２％ ５．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大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

结或拍卖等情况，所质押的股份亦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陈大魁先生的股份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等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１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４

号一一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

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

购买公司股票共计

１

，

９５４

，

７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９％

， 成交金额为

６１

，

７５６

，

４２４．１３

元，成交均价约为

３１．５９

元

／

股。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